
盗盗窃窃后后逃逃跑跑摔摔伤伤状状告告超超市市
日照一男子诉讼请求超市赔偿医疗费被法院驳回

本报日照5月13日讯(记
者 王裕奎 通讯员 胡科
刚 刘丽艳) 一男子去某超
市购物，趁人不注意将超市
的商品放到自己包里，被超
市工作人员发现后，不仅不
去结账，竟然拔腿就跑，结果
摔伤头部，花费2万余元医疗
费。该男子起诉超市，要求赔
偿，日照市东港区法院近日
驳回其诉讼请求。

2013年3月5日上午10时
左右，在日照某超市内，38岁
的李强(化名)背着背包进入
超市，自选了熟食等食品后，
趁人不注意时放入自己的背
包，走出收银台后直奔出口。
超市的工作人员发现李强形
迹可疑，遂将其拦住并带进
了办公室内。经盘问，李强承
认了选取物品后未交钱的事
实。超市的工作人员询问李

强是到派出所处理还是在现
场处理，李强要求现场处理。
超市工作人员将李强选取的
物品放进购物筐，要求李强
去收银台交款。

然而李强从办公室出来
后，并没有去交款，而是径直
往出口走去，超市工作人员
进行追赶，李强慌乱中从出
口处的台阶上摔下，导致头
部摔伤，花费医疗费2万余
元。后因对赔偿问题协商不
成，李强将超市告上日照市
东港区人民法院。

李强认为，超市的工作人
员在自己往门外跑时，在后面
追赶，这说明超市的工作人员
采取了对自己主动进行攻击
的人身损害行为，自己偷了东
西本身就害怕，加上超市工作
人员的追击、拦截，从而导致
自己受到伤害，因此超市工作

人员存在一定的过错，超市对
自己的医疗费2万余元，应承
担赔偿责任。

而超市认为，李强的行
为属于盗窃，即使李强所称
的工作人员对其进行追击、
拦截属实，这也是工作人员
制止违法行为、抓获违法行
为人的义务，是其职责所在；
况且，李强没有证据证明当
时是否确有人对其拦截；李
强偷窃后被发现又准备逃跑
时的心理恐惧是可想而知
的，完全有理由让人相信是
李强由于自己的恐惧心理而
不慎摔伤，超市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

东港法院一审驳回李强
的诉讼请求，李强不服，上诉
至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日
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
判。

中午离开小餐桌，失踪三个多小时

七七岁岁娃娃校校门门口口坠坠河河不不幸幸溺溺亡亡
本报枣庄5月13日讯(记者

李泳君) 12日下午2：30，枣
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林桥
小学一年级三班上体育课时，
少了一名学生胡子文。事后发
现，胡子文中午12：38离开小
餐桌，去向成谜。失踪三个多
小时后，胡子文在离学校百余
米的河里被发现，但是已经不
治，警方初步判断是溺亡。

12日下午近3时，正在鞋
厂上班的胡子文的母亲周芳，
接到了班主任张老师的电话，
称其孩子没有在学校。20分钟
后，周芳赶到学校寻找胡子
文，没有发现孩子的踪迹。随
后，周芳骑车寻遍了学校周边
平常儿子喜欢去的小卖部等
处，仍然无果。情急之下，她又
回到学校，调出了监控录像，
仍然无果。感到事情不妙，周
芳赶紧报了警，并回到中午儿
子待的位于学校东侧的小餐
桌，小餐桌的监控显示，胡子
文中午12：38离开。

12日下午4时许，在校门口
东百余米的地方，胡子文的尸
体被发现。“当时孩子面朝下在
水里，离河岸有两米，只露出了
一点后背和上身的灰色小西
装。”胡子文的爷爷胡玉平将孩
子拉上岸，“确认是孩子之后，
孩子的奶奶当场瘫倒在地。”事
情过去了一天，提到孙子，胡玉

平仍忍不住抽泣。
七岁的胡子文坠入的是环

城河，河宽大约二十米，深三
米。学校门口河岸上没有任何
防护措施，岸边离学校门口仅
十多米。“我们怀疑是孩子失足
坠河，非常令人痛心。”13日，林
桥小学副校长于强说，这条河

自建成就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记者采访了解到，因为没有安
装护栏，之前环城河也曾出现
溺亡事故，曾经有三人开车坠
入环城河，造成三人死亡。

“中午把孩子送到小餐
桌，为什么还不到时间小餐桌
就让孩子出来了？他们应该为

孩子的死负责。”周芳说，她每
月给小餐桌180元钱，孩子中
午的时候就在那儿就餐。“当
初小餐桌承诺安全接送，为什
么我的孩子丢了，还不去找！”

警方称，目前案件正在调
查，初步判断是孩子失足坠河
身亡。

六秒钟穿过车流

女交警救摔倒男

三个专项行动

打击经济犯罪

本报5月13日讯(记者 杜洪雷)
13日上午，记者从省公安厅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今年经侦部门将开
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专项行
动、打击整治传销违法犯罪集中行
动和打击发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今年，针对全省经济犯罪的发
展态势和突出特点，全省公安机关
将会同有关部门，部署开展三个专
项打击整治行动。全省组织开展打
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专项行动，时
间为1月至12月。联合省工商局、省
综治办组织开展打击整治传销违法
犯罪集中行动，时间为3月至7月。
省公安厅会同省国税局、地税局联
合开展打击发票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时间为5月至11月。

本报德州5月13日讯(记者 董
传同 通讯员 张成成) 12日上
午8点多，德州一名男子骑电动车经
过湖滨大道和东红路路口时，忽然
癫痫病发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不
省人事。正在路口执勤的交警王珺
看到后，远在30米外的她，穿过车
流，仅用了六秒钟的时间就跑到男
子身边相助。

12日上午8点多，湖滨大道和
东方红路口正是车流高峰时段，王
珺和一名同事全力疏导交通。站在
路口西侧的她刚从北向南走到路中
间，一侧身看到一名骑电动车的男
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当时也没多
想，就赶紧过去帮忙。”王珺说，当时
以为男子不小心摔倒，她就赶紧跑
了过去搀扶。附近路口的监控录像
显示，王珺发现男子倒地的时间是
8：43：56，跑到男子身边的时间为8：
44：02秒，6秒钟的时间，王珺在车流
里跑了30多米的距离。

王珺的另一名同事也赶紧跑了
过去。看到男子脸部多处擦伤流血，
脸因痛苦扭曲，浑身发抖，她们一边
拨打120，一边通知附近的同事增
援。赶来的副大队长林大鹏判断男
子可能患有癫痫，将男子的头部托
起，不断询问安抚。大约10分钟的时
间，男子痛苦减轻，可以站立，但意
识不清醒，语无伦次，连家在哪里都
说不清。

男子被随后赶来的120救护车
送往医院救治。民警通过男子手机
上的通讯录辗转联系到其家人。家
人告诉民警，男子患有癫痫病，这次
发病，当天下午已经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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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是酿成悲剧的原因之一。图为在儿子出事的河边，母亲嚎啕大哭。
本报记者 李泳君 摄

“李强在超市内选取物品后，
未付款就将物品带离超市，该行
为属于盗窃行为，李强过错在
先。”办案法官说，超市工作人员
发现后予以制止，并征求李强的
意见就地处理，该行为并未侵犯
李强的合法权益。李强在盗窃商
品被发现并被要求交款时，仍然
不积极配合交款，甚至企图逃跑。
在逃跑的过程中，超市工作人员
进行追赶，此系超市工作人员应
当履行的职责，系正当行为。

李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超
市的工作人员对其采取了不当的
措施，实施了人身损害的行为，故
驳回李强的诉讼请求。

男子过错在先

超市行为正当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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